
表單編號：QP-M01-07-01 

保存年限：1 年 

        國立政治大學＿＿學年度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表 
年  月  日 

姓名  學號  系級  僑居地  

教育部分發日期

/文號(必填!!) 
 手機(必填!)  

檢

附

資

料 

□ 1.清寒證明 

成績 

積分 

前一學年上學期  

□ 2.學業成績單 最近一學年

資料；大一

新生免附 

前一學年下學期  

□ 3.操行成績暨獎懲紀錄證明 
     (請至 iNCCU查詢列印) 

總平均  

僑生社團參與積分 

最近一年擔任僑生社團重要幹部或生僑組重大活動主要幹部且相關操行成績累計達 5分(含)

以上(附前一學年度獎懲紀錄證明) 
 

最近一年擔任僑生社團重要幹部或生僑組重大活動主要幹部且相關操行成績累計達 3分(附

前一學年度獎懲紀錄證明) 
 

最近一年擔任僑生社團幹部或生僑組重大活動幹部且相關操行成績累計達 2分(附前一學年

度獎懲紀錄證明) 
 

家 

 

 

 

屬 

稱謂 姓名 年齡 職業及職稱 僑居地地址及電話 

父     

母     

    (同住者務必列出) 

     

     

     

                         清寒積分 以下各項請依照你的情況，分別選擇在( )內劃「v」 

1.父母雙亡                 (   ) 7.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學生(附殘障手冊或醫院證明)    (   ) 

2.清寒證明(政府機關證明)     (   ) 8.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人士子女(附殘障手冊或醫院證明) (   ) 

3.清寒證明(家戶所得免稅證明)         (   ) 9.父親死亡或母親死亡                            (   ) 

4.清寒證明(學校證明)         (   ) 10.父母離異                 (   ) 

5.清寒證明(民間團體)        (   ) 
11.同居祖父母或兄弟姐妹中有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者

(附殘障手冊或醫院證明) 
(   ) 

6.全家均無工作人口         (   ) 
12.同居祖父母、未成年或就讀大學(含)以下兄弟姐妹

(含本人)總人數 3人或 3人以上者 
(   ) 

家庭每月收入共新臺幣          元，支出約新臺幣         元 

請簡述家庭清寒

情況及申請原因 

(務必清楚描述家中誰在工作，誰在念書或被撫養，以利學校判斷清寒情況) 

學校審核人員：                                    申請人簽章：                 

 

注意事項：提出申請前務必確認已申請台灣金融帳戶並至出納組登記，否則將影響所有

獲獎同學入帳!!! 
 


